
我 原 是 印 尼 华
侨 学 生 ， 为 了 追 求 真
理 ， 偷 偷 地 阅 读 了 毛
主 席 著 作 。 毛 主 席
说 ： 世 界 观 的 转 变 是
根 本 的 转 变 ； 没 有 正
确 的 政 治 观 点 ， 就 等
于 没 有 灵 魂 。 主 席 的
话 让 我 沉 思 ： 一 个 热
血 青 年 ， 应 当 豪 情 奔
放 ， 树 立 正 确 的 世 界
观 ， 为 共 产 主 义 奋 斗
终生。

1958 年6 月，我高
中 毕 业 ， 决 心 响 应 党
的 号 召 回 国 ， 投 入 到
轰 轰 烈 烈 地 社 会 主 义
革 命 大 熔 炉 中 锻 炼 自
己 ， 改 造 资 产 阶 级 世
界观。

1 9 5 9 年 4 月 ， 我
们 乘 坐 轮 船 漂 洋 过 海
回 到 可 爱 的 祖 国 。 我
们 走 过 深 圳 罗 湖 边 防
时 ， 高 音 喇 叭 播 放 起
1967年5月在福建龙岩
《 社 会 主 义 好 》 的 歌
声 ， 我 们 激 动 地 流 下
热泪。

同年7月，我考上
了 北 京 政 法 学 院 。 那
是 暂 时 困 难 开 始 ， 学
校 教 导 我 们 学 习 延 安

精 神 ， 艰 苦 奋 斗 ， 做
一 个 又 红 又 专 的 政 法
工 作 者 ， 做 党 的 好 助
手。

1963年7月，我大
学 毕 业 ， 分 配 到 福 建
前 线 龙 岩 县 检 察 院 。
文革中，到公安局。

1976年1月，我从
福 建 省 龙 岩 县 公 安 局
调 到 北 京 市 丰 台 区 法
院工作，直到1997年11
月退休。

20多年的历程
在 这 2 0 多 年 中 ，

我 主 要 是 办 理 刑 事 案
件 ， 主 管 刑 事 案 件 的
审 判 。 具 体 是 复 查 反
革 命 类 型 的 案 件 。 作
为 庭 长 ， 院 长 ， 指 导
刑 庭 、 申 诉 庭 、 经 济
庭 、 行 政 庭 、 执 行 庭
审 执 过 一 批 重 大 案
件 ， 参 加 过 《 中 华 人
民 共 和 国 刑 法 》 （ 刑
法 典 ） 立 法 学 习 班 和
讨论会。

在 这 2 0 多 年 中 ，
我 看 到 我 国 社 会 主 义
发 生 了 重 大 的 变 革 ：
结 束 了 文 化 大 革 命 ，
进 行 了 涉 及 千 百 万 人
的 平 反 冤 假 错 案 工
作 ； 开 始 改 革 开 放 ，
依 法 治 国 ； 从 “ 以 阶
级 斗 争 为 纲 ” 的 年 代
走 向 “ 以 经 济 建 设 为
中心”的年代。

法 院 是 上 层 建
筑 ， 自 然 要 为 经 济 基
础服务。我从20多年的
刑 事 审 判 中 ， 深 深 体
会 到 法 院 的 刑 事 审 判
在 不 断 改 革 ， 不 断 前
进。

刑 法 典 出 世 的 背
景

从 新 中 国 成 立
至 1 9 7 9 年 7 月 ， 3 0 年
间 没 有 刑 法 典 ， 而 仅
停 留 在 讨 论 稿 上 。 因
为 没 有 完 整 的 刑 法 典
作 为 审 判 刑 事 案 件 的
准 绳 ， 全 国 法 院 给 予
犯 罪 嫌 疑 人 定 罪 量 刑
乱 象 繁 生 。 认 定 罪 名
不 规 范 ， 例 如 “ 杀 害
公 公 罪 ” 、 “ 毒 死 亲
生 子 罪 ” 、 “ 强 奸 女
知 青 罪 ” 、 “ 贪 污 粮
票 罪 ” 等 等 。 在 “ 文
革 ” 期 间 ， 更 是 上 纲
上 线 ， 把 一 些 言 行 定
为 “ 反 革 命 罪 ” 。 对
于 量 刑 期 ， 存 在 极 左
思 想 ， 随 意 拔 高 刑
期 。 那 些 年 ， 实 行 “
长 官 意 志 ” 、 “ 主 体
归 罪 论 ” ， 以 领 导 个
人 的 意 见 代 替 法 律 ，
定 罪 量 刑 时 ， 还 要
以 “ 罪 人 ” 的 家 庭 阶
级 成 分 来 划 分 ， 成 分
不 好 的 人 犯 事 要 从 重
处 罚 。 这 样 ， 造 成 了
一 批 冤 假 错 案 ， 一 些
老革命也不能幸免。

1 9 7 6 年 1 0 月 ， 打
倒 了 横 行 霸 道 的 “ 四
人 帮 ” ， 全 国 一 片 欢
呼 ， 呼 唤 民 主 与 法 
治 ， 要 求 平 反 冤 假 错
案。

1 9 7 7 年 秋 ， 根 据
北 京 市 高 级 法 院 的 指
示 ， 我 们 丰 台 法 院 开
始 进 行 平 反 “ 反 革 命
案 件 ” 的 工 作 。 从 始
至 终 ， 我 都 参 加 了 平
反 工 作 ， 后 来 是 领 导
平 反 工 作 。 平 反 冤 假
错 案 是 为 立 法 扫 清 道

路 。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
后 ， 法 制 的 春 天 到
来 ， 党 中 央 和 邓 小 平
同 志 决 定 制 定 《 中 华
人 民 共 和 国 刑 法 》 ，
即刑法典。

我 参 加 刑 法 学 习
班

“ 文 革 ” 中 ，
毛 主 席 说 ： “ 办 学 习
班 是 个 好 办 法 ， 很 多
问 题 可 以 在 学 习 班 得
到 解 决 。 ” 此 后 ， 很
多 的 会 议 ， 包 括 研 讨
会 ， 都 叫 做 “ 毛 泽 东
思 想 学 习 班 ” 。 这 样
的 称 呼 一 直 延 续 到 改
革开放初期。

1979年2月，北京
市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通 知
丰 台 法 院 派 两 名 办 刑
事 案 件 的 干 部 ， 到 正
义 路 的 市 高 院 ， 参 加
刑 事 学 习 班 ， 为 期 三
个 月 。 院 党 组 决 定 派
李 福 来 和 我 参 加 。 市
高 院 将 我 安 排 在 刑 法
学 习 班 参 加 讨 论 ， 将
福 来 分 配 到 刑 事 诉 讼
法 学 习 班 参 加 讨 论 。

一 个 班 约 十 人 ， 是 高
院 、 中 院 、 区 法 院 抽
调 来 的 负 责 刑 事 工 作
的 干 部 ， 有 院 长 、 副
院 长 、 刑 庭 庭 长 、 副
庭 长 、 审 判 员 、 助 理
审 判 员 。 我 是 基 层 法
院 的 书 记 员 ， 非 党
员。

学 习 班 设 在 法
庭 里 ， 有 若 干 张 单 人
床 给 我 们 近 郊 区 法 院
来 的 同 志 作 午 休 使
用 。 当 时 ， 我 家 没 有
住 房 ， 我 一 家 四 口 寄
宿 在 我 老 婆 教 书 的 六
里 桥 中 学 集 体 宿 舍 。
阳 春 三 月 的 天 ， 已 经
暖 融 融 。 每 天 清 晨 ，
我 骑 着 自 行 车 缓 缓 走
在 长 安 街 上 ， 迎 着 朝
阳 ， 春 风 扑 面 ， 十 分
舒 畅 。 东 西 大 道 上 汽
车 稀 少 ， 尽 是 骑 车
人，东去西来。

他 们 在 十 一 届
三 中 全 会 后 ， 思 想 逐
渐 解 放 ， 笑 逐 颜 开 。
我 旁 边 一 位 工 人 摸 样
的 骑 车 人 哼 唱 起 《 洪
湖 赤 卫 队 》 的 主 题

            喜见刑法典出世(上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者：张日城

公元2020年12月27日（星期日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

1967年5月
在福建龙岩 1982年开庭审判，

担任审判长（中）


